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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9/2021_2022__E5_9F_8E_

E5_B8_82_E8_A7_84_E5_c61_539524.htm 《城乡规划法》的基

本框架 《城乡规划法》对城乡规划的制定、实施、修改、监

督检查和法律责任作了规定。《城乡规划法》共分为七章70

条。 第一章“总则”共11条。包括：立法目的，适用范围，

城乡规划和规划区的概念，制定和实施城乡规划的原则和要

求，城乡规划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的关系，城乡规划编制和管理经费来源，单位和个人对于

经依法批准的城乡规划的知情权、查询权和对违反城乡规划

行为的举报和控告权，鼓励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增强城乡

规划科学性和实施监管的效能，城乡规划管理体制等。 第二

章“城乡规划的制定”共16条。包括：全国城镇体系规划、

省域城镇体系规划的编制和审批程序，城市、镇的总体规划

的编制和审批程序，城市、镇的总体规划的内容、强制性内

容和期限，城市、镇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审批和备案

程序及修建性详细规划的编制，乡规划、村庄规划的编制和

审批程序，乡规划、村庄规划编制的原则和主要内容，首都

的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的特殊需要，城乡规划编制单位的资

质条件，编制城乡规划的标准和基础资料，城乡规划草案的

公告、公开征求意见及专家和有关部门审查等。 第三章“城

乡规划的实施”共18条。包括：城乡规划实施的原则，城市

、镇及乡、村庄的建设和发展的原则，城市新区的开发和建

设与旧城区的改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及风景名胜

区的保护，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和利用，城市、镇的近期建



设规划的制定、期限和备案，城乡规划确定的禁止擅自改变

用途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和生态环境用地，选址

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乡村

建设规划许可证的核发及不得在城乡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

围以外作出规划许可，建设单位变更规划条件的批准程序，

临时建设的批准程序，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对建设工程是否符

合规划条件进行核实以及建设单位在竣工验收后报送有关资

料等。 第四章“城乡规划的修改”共5条。包括：城乡规划

的实施评估，城乡规划修改的权限和程序，城市、镇的总体

规划强制性内容修改的权限、程序，近期建设规划的修改备

案，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修改程序，修改规划给规划许可相对

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补偿，修建性详细规划、建设工程

设计方案的总平面图的修改以及因修改给利害关系人合法权

益造成损失的补偿等。 第五章“监督检查”共7条。包括：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对城乡规划编制、

审批、实施、修改的监督检查，地方人大常委会或者乡、镇

人民代表大会对城乡规划的实施情况的监督，城乡规划主管

部门对城乡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时有权采取的措施

及监督检查情况和结果的处理，上级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

部门对有关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的监督等。 第六章

“法律责任”共12条。包括：有关人民政府及城乡规划主管

部门在编制城乡规划方面的法律责任，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违

法核发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法律责任，有关部门违法审批

建设项目、出让或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法律责任，城乡规

划编制单位超越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承揽规划编制工作的法



律责任及违反国家有关标准编制城乡规划的法律责任，未取

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

定进行建设的法律责任，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

者未按照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法律责任，违法进行临时

建设的法律责任，建设单位未按时报送有关竣工验收资料等

情况的法律责任，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违法建设的行政

强制执行，构成犯罪的刑事责任等。 第七章“附则”共1条

。规定了本法施行的具体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

法》同时废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